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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BB_8F_E8_c36_326978.htm 国经贸厅资

源[2002]63号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经贸委(经委)、有关地方墙体材料革新办公室： 

为认真落实资源综合利用和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的税收优惠政

策，规范认定工作，经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同意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加强领导，规范认定工作。省级经

贸委要加强对资源综合利用和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工作的

领导，成立的认定委员会要吸收墙体材料革新办公室人员参

加。要充分发挥各行业管理部门和专家的作用，涉及有关墙

体材料产品的认定，可委托墙体材料革新办公室组织初审。 

要按照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印发的通知》(国经

贸资源[1998]716号)的要求，规范管理，减化程序，加强监督

。要增加认定工作的透明度，不得为企业指定检测机构，不

得向企业收取认定费用，提高认定工作效率。 二、严格把关

，落实好优惠政策。各地经贸委要严格按照财政部、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和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减免增值税有

关文件要求进行认定，要严格把关，不得扩大产品范围，防

止税收流失。 三、加强监督，建立公示、检查机制。各地经

贸委要将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具备的条件、申报和认定程序、

认定委员会组成人员等情况公开发布，设立举报电话，接受

社会各界的监督。对认定为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名单，要在

认定完成一个月内予以公示。对认定企业定期检查，发现问



题要限期整改，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或不进行整改的，要取

消其认定资格。 为加强监督，2002年我委将对各地认定工作

进行检查。各地经贸委要按本通知的要求，在今年上半年对

认定工作进行自查，并将自查结果于7月底前报我委。在此基

础上，我委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抽查，并对抽查情况予以通

报。 请将认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及时报告我委。 国家

经贸委办公厅 二ＯＯ二年五月八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